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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资产评估师声明 

 

1．我们在执行本资产评估业务中，遵循相关法律法规和资产评估准则，恪守独立、

客观和公正的原则；根据我们在执业过程中收集的资料，评估报告陈述的内容是客观

的，并对评估结论合理性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我们已经核对了所有资料的原件，报

告中所附附件复印件与原件完全一致。 

2．评估对象涉及的资产清单由被评估单位申报并经其签章确认；所提供资料的真

实性、合法性、完整性，恰当使用评估报告是委托方和相关当事方的责任。 

3．我们已对评估报告中的评估对象及其所涉及资产进行现场调查；我们已对评估

对象及其所涉及资产的法律权属状况给予必要的关注，对评估对象及其所涉及资产的

法律权属资料进行了查验，并对已经发现的问题进行了如实披露，且已提请委托方及

相关当事方完善产权以满足出具评估报告的要求。  

4．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和资产评估准则，对评估对象价值进行估算并发表专业意

见，是注册资产评估师的责任；提供必要的资料并保证所提供资料的真实性、合法性

和完整性，恰当使用评估报告是委托方和相关当事方的责任。 

5．我们与评估报告中的评估对象没有现存或者预期的利益；同时与委托方和相 

关当事方没有个人利益关系，对委托方和相关当事方不存在偏见。 

6．注册资产评估师及其所在评估机构具备本评估业务所需的执业资质和相关专业

评估经验。除已在评估报告中披露的运用评估机构或专家的工作外，评估过程中没有

运用其他评估机构或专家的工作成果。 

7．我们出具的评估报告中的分析、判断和结论受评估报告中假设和限定条件的限

制，评估报告使用者应当充分考虑评估报告中载明的假设、限定条件、特别事项说明

及其对评估结论的影响。 

8．评估结论仅对评估报告载明的评估基准日有效。评估报告使用者应当根据评估

基准日后的资产状况和市场变化情况合理确定评估报告使用期限。 

9．我们执行资产评估业务的目的是对评估对象价值进行估算并发表专业意见，并

不承担相关当事人决策的责任，评估结论不应当被认为是对评估对象可实现价格的保

证。 

10．评估报告的使用仅限于评估报告中载明的使用者及评估目的，因使用不当造

成的后果与签字注册资产评估师及其所在评估机构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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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江苏中天资产评估事务所有限公司接受江苏四环生物股份有限公司委托，对其子

公司新疆爱迪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煤焦油加氢制备清洁燃料油项目终止涉及的部分资

产在评估基准日的市场价值进行了评估。 

1．评估目的：确定新疆爱迪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煤焦油加氢制备清洁燃料油项目

终止所涉及的部分资产的市场价值，为江苏四环生物股份有限公司拟了解终止项目所

涉及部分资产价值提供参考意见。 

2．评估对象与评估范围：评估对象为新疆爱迪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煤焦油加氢制

备清洁燃料油项目终止所涉及的部分资产，由此而涉及的评估范围为新疆爱迪新能源

科技有限公司所申报的相关固定资产、在建工程、其他无形资产。 

3．评估基准日：2015 年 10 月 31 日。 

4．评估方法与价值标准：本次评估遵照中国有关资产评估的法令、法规，遵循独

立、客观、科学的工作原则和持续经营原则、替代性原则、公开市场原则等有关经济

原则，依据委估资产的实际状况、现行市场价格标准，以公开市场为前提，采用重置

成本法和市场法进行评估，评估的价值类型为市场价值。 

5．评估结论：本公司评估人员对纳入评估范围的全部资产进行了必要的勘察核实，

对企业经营、财务、规划等方面进行了必要的尽职调查，对委托方和产权持有者提供

的法律性文件、财务记录等相关资料进行了核实、查证、估算、分析和调整等必要的

评估程序，所得出的评估结论如下： 

在新疆爱迪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煤焦油加氢制备清洁燃料油项目终止前提下，评

估后的总资产价值 3,629.43 万元，减值 7,620.48 万元，减值率 67.74%。评估结论具体

情况见资产评估结果汇总表及评估明细表。 

产权持有者：新疆爱迪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增减值 增值率 

1 固定资产 20.27   -20.27  -100.00% 

2 在建工程 7,611.54  3,629.43  -3,982.12  -52.32% 

3 无形资产 3,618.09    -3,618.09  -100.00% 

 

资产总计 11,249.90  3,629.43  -7,620.48  -67.74% 

(小数点后保留两位小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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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本评估结论仅对江苏四环生物股份有限公司了解终止项目所涉及部分资产市场

价值之用，没有其他特定用途。本评估报告的有效期为一年，即自 2015 年 10 月 31 日

至 2016 年 10 月 30 日止。超过一年，需重新进行资产评估。 

7．特别事项说明： 

以下为在评估过程中已发现可能影响评估结论但非评估人员执业水平和能力所能

评定估算的有关事项： 

（1）本次评估是在公司出具的声明基础上按照煤焦油加氢制备清洁燃料油项目终

止的前提下进行的； 

（2）本次评估中，所申报的固定资产 2 项（账面金额 20.27 万元），经现场清查

未见实物，评估值为零； 

（3）本次评估中，所申报的在建工程–土建工程一批，由于产权持有者内部管理

人员变动较大，项目管理较差，账面记录内容与实物对应关系不清晰，也未提供相关

建设工程方面的详细资料，故评估时只能根据现场勘察所见实际资产数量及状态进行

价值估算； 

（4）本次评估中，所申报的在建工程–设备安装工程 8 项，其中 5 项（账面金额

1428.99 万元）查无实物，评估值为零；另有 1 项为半成品储罐（账面金额 260.36 万

元）报废，按残值进行评估；其余 2 项为从江阴建禾钢品有限公司购买的 32 只储罐、

2 套锅炉，目前实物存放于宁夏银川市，本次评估时未考虑相关运杂费、安装费等；  

（5）本次评估结果仅是委估资产在项目终止的前提下的价值，同时也不考虑资产

相关的负债或可能涉及诉讼事项的影响。 

评估报告使用者应关注以上特别事项对评估结论可能产生的影响。 

 

以上内容摘自资产评估报告正文，欲了解本评估项目的全面情况，请认真阅读资

产评估报告全文，同时提请评估报告使用者关注评估报告中的评估假设、限制使用条 

件以及特别事项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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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   文 

一、 绪言 

江苏四环生物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中天资产评估事务所有限公司接受贵公司委托，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和资产

评估准则、资产评估原则，采用重置成本法和市场法，按照必要的评估程序，对贵公

司拟了解子公司新疆爱迪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煤焦油加氢制备清洁燃料油项目终止涉

及的部分资产在评估基准日的市场价值所涉及的固定资产、在建工程、其他无形资产

进行了评估，现将资产评估情况报告如下。 

 

二、 资产评估委托方、产权持有者及业务约定书约定的其他评估报告使用者 

（一）资产评估委托方 

公司名称：江苏四环生物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102,955.6222 万元人民币 

实收资本：102,955.6222 万元人民币 

公司类型：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法定代表人：孙国建 

注册地址：江苏省江阴市滨江开发区定山路 10 号 

经营范围： 

许可经营项目：大容量注射剂（含多层共挤膜输液袋）、小容量注射剂（含抗肿瘤

药）、片剂（含抗肿瘤药）、硬胶囊剂、糖浆剂、口服溶液剂、酒剂、原料药、中药提

取、二类精神药品的制造、雪域骨宝（胶囊、片剂）、博尔腾牌乃可菲胶囊、茵曼金牌

硒化螺旋藻片的分包装。 

一般经营项目：医药信息咨询；技术转让服务；医药中间体制造（化学危险品除

外）；毛纺织品、羊绒产品、针织品、化学纤维、化工产品（危险品除外）的制造、销

售；电子产品、通讯及广播电视设备（不含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及发射装置）

的销售；产业投资；经营本企业自产产品及技术的出口业务，经营本企业生产、科研

所需的原辅材料、仪器仪表、机械设备、零配件及技术的进口业务（国家限定公司经

营和国家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经营进料加工和“三来一补”业务；园林绿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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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上述经营范围涉及专项审批的经批准后方可进行）。 

（二）产权持有者 

1、概况 

企业名称：新疆爱迪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注册号：652326050002619 

住所：阜康市天山街 78 号招商大厦四楼 

法定代表人姓名：江永红 

注册资本：34000 万元 

实收资本：34000 万元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无 

一般经营项目：煤化工产品及技术的研发及生产；工业及生活污水处理；煤化工

催化剂产品的研发及生产；工程设计及工程总承包。生物医药开发研究；技术转让；

咨询服务（不含中介服务）。 

2、历史沿革 

新疆爱迪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8 年 6 月，是由太原天海恒达科技有限公

司、北京大河之洲集团有限公司共同出资组建，注册资本 100 万人民币，其中太原天

海恒达科技有限公司出资人民币 20 万元、北京大河之洲集团有限公司出人民币资 80

万元。 

2010 年 11 月，根据新疆爱迪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和修改后的章程规

定，新疆爱迪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申请增加注册资本 5000 万元，由北京大河之洲集团

有限公司缴足，增资后注册资本变更为 5100 万元，至此，北京大河之洲集团有限公司

出资 5080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99.61%；太原天海恒达科技有限公司出资 20 万元，占

注册资本的 0.39%。 

2010 年 12 月，根据新疆爱迪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和修改后的章程规

定，新疆爱迪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申请增加注册资本 28900 万元，由太原天海恒达科

技有限公司、江苏四环生物股份有限公司缴足，其中：太原天海恒达科技有限公司以

知识产权“煤焦油加氢制柴油用催化剂及利用该催化剂制备柴油的工艺”专利技术出资

13900 万元，江苏四环生物股份有限公司以货币出资 15000 万元。增资后注册资本变

更为 34000 万元，至此，其股权结构如下表所示： 

序号 股东名称 实收资本（万元） 持股比例（％） 

1         江苏四环生物股份有限公司    15000.00    4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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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太原天海恒达科技有限公司    13920.00    40.94 

3 北京大河之洲集团有限公司 5080.00 14.94 

   合    计     34000.00    100 

 

2011 年 12 月，根据新疆爱迪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和修改后的章程，

股东一致同意，太原天海恒达科技有限公司将其持有的 4050 万元股权、北京大河之洲

集团有限公司将其持有的 5080 万元股权转让给江苏四环投资有限公司。 

截至评估基准日，公司的股权结构如下所示： 

序号 股东名称 实收资本（万元） 持股比例（％） 

1         江苏四环生物股份有限公司    15000.00    44.12 

2 太原天海恒达科技有限公司     9870.00    29.03 

3 江苏四环投资有限公司 9130.00 26.85 

   合    计    34000.00    100.00 

 

（3）近年来企业的资产、财务、负债状况  

                                                   金额单位：元 

财务指标 2013 年 2014 年 2015 年 10 月 

营业收入 
0.00 0.00 0.00 

营业成本 0.00 0.00 0.00 

净利润  -99,041,323.77   -52,162,759.85   -55,611,569.99  

总负债 29,427,545.38 53,971,996.48 65,507,269.79 

总资产 221,185,005.33 193,566,696.58 77,401,600.44 

股东全部权益 191,757,459.95 139,594,700.10 11,894,330.65 

企业自 2008 年 6 月成立至今，项目一直未能竣工，未能开展生产经营活动。 

(三)业务约定书约定的其他评估报告使用者 

除委托方外，无其他评估报告使用者。 

 

三、 评估目的 

确定新疆爱迪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煤焦油加氢制备清洁燃料油项目终止所涉及的

部分资产的市场价值，为江苏四环生物股份有限公司拟了解终止项目所涉及部分资产

价值提供价值参考意见。 

 

四、 评估对象和评估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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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对象为新疆爱迪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煤焦油加氢制备清洁燃料油项目终止所

涉及的部分资产，由此而涉及的评估范围为新疆爱迪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所申报的相

关固定资产、在建工程、其他无形资产。具体资产类型如下：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账面价值 

1 固定资产 20.27  

2 在建工程 7,611.54  

2 无形资产 3,618.09 

 

上述资产的评估范围与本次委托评估的范围一致。委估资产概况如下： 

1、本次评估申报的固定资产均为机器设备，共申报 2 项，分别为箱式变电站、干

式变压器。经查箱式变电站、干式变压器现场无实物。 

2、本次评估申报的在建工程，包括在建工程-土建工程 1 项、在建工程-设备安装

工程 8 项。由于产权持有者内部管理人员变动较大，项目管理较差，账面记录的内容

与实物对应关系不清晰。由于在建工程建设时间已较长，维护保养情况较差，部分实

物已遭受破坏毁损，另有部分账面记录的资产查无实物。 

3、本次评估申报的其他无形资产为煤焦油加氢制清洁燃料油专利1项。目前利用

该其他无形资产–煤焦油加氢制清洁燃料油专利的煤焦油加氢制清洁燃料油的项目因

多种原因，已停工多时，受多种因素影响，企业决定终止该项目。 

 

五、 价值类型和定义 

根据评估目的、市场条件和被评估资产自身特点等因素，本次评估需要的结果是

在正常市场条件下可以正常实现的公允价值，无任何特定背景及因素影响，故选取的

价值类型为市场价值。 

市场价值是自愿买方和自愿卖方在各自理性行事且未受任何强迫的情况下，评估

对象在评估基准日进行正常公平交易的价值估计数额。 

 

六、 评估基准日 

本项目资产评估基准日为 2015 年 10 月 31 日。 

该基准日是由资产评估委托方根据其自身需要及项目时间进度综合确定的。  

 

七、 评估依据 

(一)行为依据 

1．我公司与委托方签订的《评估业务约定书》。 

 (二)参考法律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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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相关的法律、法规； 

2． 《企业会计准则》及国家有关财务会计的法律、法规； 

3． 国家质量监督局、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联合发布《房地产评估规范》

（GB/T50291-1999）。 

4． 《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 

5．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 

6． 江苏省机械工业厅《设备完好标准 JB/nJ015-90》和国家有关的行业专用设备

完好等级标准等。  

(三)参考准则依据 

一）、基本准则 

1、《资产评估准则—基本准则》（财企[2004]20 号）； 

2、《资产评估职业道德准则—基本准则》（财企[2004]20 号）。 

二）、具体准则 

1、《资产评估职业道德准则—独立性》（中评协〔2012〕248 号）； 

2、《资产评估准则——评估报告》(中评协[2011]230 号)； 

3、《资产评估准则——业务约定书》(中评协[2011]230 号)； 

4、《资产评估准则––评估程序》(中评协[2007]189 号)； 

5、《资产评估准则––工作底稿》(中评协[2007]189 号)； 

6、《资产评估准则––机器设备》(中评协[2007]189 号)； 

7、《资产评估准则––不动产》(中评协[2007]189 号)； 

8、《资产评估准则—无形资产》(中评协[2008]217 号)等。 

三）、评估指南 

1、《评估机构业务质量控制指南》（中评协[2010]214 号）。 

四）、指导意见 

1、《资产评估价值类型指导意见》(中评协[2007]189 号)； 

2、《注册资产评估师关注评估对象法律权属指导意见》(会协[2003]18 号)等。 

 (四)产权依据 

1．产权持有者产权持有者提供的财务记录、专利证书等。 

 (五)取价依据 

1．产权持有者提供的资产评估申报表； 

2．产权持有者提供的财务原始凭证； 

3．《2015 年机电产品报价手册》；  

4．《资产评估常用数据与参数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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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机械工业建设项目概算编制办法及各项概算结算》； 

6．《全国统一建筑工程基础定额》；  

7．阜康市 2015 年 10 月份建筑材料参考价； 

8．《资产评估常用资料与参数手册(最新版)》； 

9．评估人员现场勘察收集的资料； 

10．有关生产经营单位的网上询价； 

11．评估人员收集的其他资料。 

 

八、 评估方法 

评估的基本方法包括市场法、收益法和成本法。 本次评估时根据委估资产的不同

属性和特点采用了相应的评估方法。分项说明如下： 

1.固定资产–机器设备评估： 

本次评估申报的固定资产为有账面记录的机器设备包括箱式变电站、干式变压器

共 2 项。现场未见实物，故评估值为零。  

2.在建工程评估 

本次评估申报的在建工程，账面总金额 9799.06 万元，包括在建工程-土建工程 1

项（账面金额 5624.46 万元）、在建工程-设备安装工程 8 项（账面金额 4174.60 万元）。 

（1）在建工程–土建工程的评估： 

由于产权持有者内部管理人员变动较大，项目管理较差，土建工程账面记录的内

容与实物对应关系不清晰，也未提供相关建设工程方面的资料。本次评估时按照现场

勘察结果进行，根据各项资产现场所见实际数量及状态进行价值估算。经现场核实具

体包括有办公楼、食堂、仓库等 27 项。经清查，对应在建工程–土建工程在企业现场

尚存可使用资产包括建（构）筑物 7 项，具体为食堂、办公楼、库房、循环水池、场

地平整、厂区临时道路、企业广告牌各 1 项，其中场地平整、临时道路、企业广告牌

已完成，其余 4 项主体完成，水电未安装，门窗尚未安装全，有少量装饰。另外 20 项

为其他项目设计用房及储罐的基础工程，施工完成进度不等，部分完成梁柱的浇注及

砌墙，外露的钢筋被切割偷盗。在项目终止且受破坏的前提下，上述 20 项基础已缺乏

利用价值。 

评估方法： 

对失去利用价值的土建工程评估值按零计（也不考虑恢复费用），对仍有利用价值

的土建工程，采用重置成本法进行评估。 

重置成本法：指用现时条件下重新购置或建造一个全新状态的被评资产所需的全

部成本，减去被评估资产已经发生的实体性贬值、功能性贬值和经济性贬值，得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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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额作为被评估资产的评估值，从中确定委估对象价值的方法；或首先估算被评估资

产与其全新状态相比有几成新，即求出成新率，然后用全部成本与成新率相乘，得到

的乘积作为评估值，该方法基本公式如下： 

委估对象价值＝重置价值×成新率。 

在评估中以工程决算、概算指标为依据，根据现场勘测，结合所评房产的结构构

造情况，按现行工程造价计价程序，视具体情况考虑必要的前期费、各项规费，据以

确定评估原值。 

1.计算公式 

    建筑工程造价＝分部分项工程量清单项目费+措施项目清单费+规费+税金 

    评估原值＝建筑工程造价＋综合前期费＋资金成本 

    评估净值＝评估原值×成新率 

2.有关重置成本参数的确定 

(1)材料差价 

依据《阜康市工程造价信息》公布的基准日的建筑工程材料指导价，确定本次评

估材差系数及主要材料差价。 

(2)水电暖工程造价 

有水电暖工程决算的，依据原工程决算调整确定其造价；没有水电暖工程决算的,

根据现场了解、勘察所包括的内容，参考同类建筑的水电暖费用情况，同时结合被评

估资产实际状态综合确定其造价。 

(3)综合前期费 

前期费用考虑了设计勘探费、建设单位管理费、监理费、质监费、规划管理费、

招投标管理费等。在评估中，依据委估建（构）筑物的实际情况，以适当的比例确定

前期费用。 

(4)前期配套费 

依据所在地有关部门的规定，有房产证或已办理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和建设工程

规划许可证的在评估时需考虑相关前期配套费。由于本次评估未取得上述相关证件，

故未考虑此配套费。 

(5)资金成本 

建设周期按评估工程的工程量参照建设工程工期定额确定，采用银行所公布的贷

款基准利率，确定本次评估建（构）筑物工程建设期为 1 年，根据银行同期贷款年利

率，评估按照均匀投入的方式测算。 

3.成新率的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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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人员通过现场勘察，对建筑物的地基、柱梁、楼面、屋盖、墙体等承重构件、

围护结构、内外粉刷、门窗、楼地面等装饰工程及水电配套设施等作了较为详细的观

测记录，并区分不同的工程结构进行分析比较，同时结合所评物业的建造年限及平时

的维护保养和使用状况等因素，参照建设部有关房屋建筑物的使用寿命年限和房屋新

旧程度鉴定的有关规定，对房屋采用年限法和分值法相结合的方法确定其成新率，对

构筑物采用年限法确定其成新率。 

⑴年限法 

成新率Ｘ1=尚可使用年限/（尚可使用年限+已使用年限）×100% 

⑵分值法 

成新率Ｘ2＝结构部分合计得分×Ｇ＋装修部分合计得分×Ｓ＋设备部分合计得分

×Ｂ 

式中：Ｇ—结构部分的分值权数； 

      Ｓ—装修部分的分值权数； 

      Ｂ—设备部分的分值权数。 

(3)综合成新率 

成新率Ｘ＝Ｘ1 ×40%+Ｘ2×60%  

4.评估值的确定 

评估净值＝评估原值×成新率 

 

（2）在建工程-设备安装工程的评估： 

本次评估共申报有账面记录的设备安装工程 8 项，经现场清查，其中 5 项（账面

金额 1428.99 万元）查无实物，另有 1 项为半成品储罐（账面金额 260.36 万元）报废，

其余 2 项为从江阴建禾钢品有限公司购买的 32 只储罐、2 套锅炉，目前实物存放于宁

夏银川市，评估过程如下： 

A、对现场未见实物的评估为零。 

B、对位于企业厂区的半成品储罐，因系未完工状态保管条件较差、项目终止而难

以续用，需报废，本次评估采用市场法估算废钢残值。 

C、对存放于宁夏银川的成品储罐和锅炉，按原地原状态采用重置成本法评估。 

1）重置全价的确定 

重置全价为现行市场购置价（不含增值税），因实物存放于外地，未考虑相关运杂

费、安装费等。 

2）成新率的确定 

设备采用年限法和现场勘察法确定综合成新率，年限法通过已使用年限和经济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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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年限（经济寿命）计算年限成新率。现场勘察法通过现场勘察机器设备运行状况，

同时考虑设备的维护保养情况、现有性能、精度状况、常用负荷率、原始制造质量、

外观及完整性、大修技改情况、所处环境等确定勘察成新率。 

设备成新率的计算公式如下： 

年限成新率=（经济使用年限－已使用年限）÷经济使用年限×100% 

综合成新率=年限成新率×40%+勘察成新率×60% 

3）评估净值的确定 

评估净值的计算公式为： 

评估净值=重置全价×综合成新率 

 

    3.其他无形资产评估 

本次委托评估的无形资产为新疆爱迪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煤焦油加氢制柴油用

催化剂及利用该催化剂制备柴油的工艺”专利技术（共 1 项，指“煤焦油加氢制清洁燃

料油”项目的专利及其相关专有技术）。 

该无形资产帐面价值 3618.09 万元，系太原天海恒达科技有限公司利用“煤焦油

加氢制清洁燃料油”项目的相关专利及其专有技术于 2010 年 6 月 30 日作价 1.39 亿进

行投资而得。 

该无形资产主要情况如下： 

发明专利名称：煤焦油加氢制柴油用催化剂及利用该催化剂制备柴油的工艺 

发 明 人：王学军、王海存、温碧涛 

专 利 号：ZL 2005 1 0012554.4 

专利申请日：2005 年 5 月 25 日 

专利权申请人：太原市普容得科贸有限公司（现为太原天海恒达科技有限公司） 

专利权人：新疆爱迪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本发明为煤焦油加氢制柴油用催化剂及利用该催化剂制备柴油的工艺。煤焦油加

氢制柴油用催化剂，包括一级催化剂和二级催化剂，一级催化剂为加氢脱硫脱氮裂化

催化剂，二级催化剂为加氢深度脱芳催化剂。利用所述煤焦油加氢制柴油用催化剂制

备柴油的工艺包括煤焦油的常压蒸馏、燃料油的一级催化，燃料油的二级催化、气提、

分离；燃料油的一级催化所用的一级催化剂是上述的加氢脱硫脱氮裂化催化剂，燃料

油的二级催化所用的二级催化剂是上述的加氢深度脱芳催化剂。 

至 2014 年度的专利年费均已缴纳，专利未许可他人使用该项技术。2015 年度专

利年费及相关费用尚未缴纳。 

经了解，由于该技术研发时间较早，与同行业如长治市昌晋苑煤焦油加氢项目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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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工艺复杂，能耗较高，投入产出性价比低，建设周期长，在油价持续低位的大

环境下逐步演化为落后淘汰技术。 

新疆爱迪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自 2011 年开始项目建设以来，由于管理、资金、对

行业前景的不乐观多方面不利因素的影响下，至今未能建成投产，目前已停工多时。 

根据企业出具的最新声明：公司原先承诺新疆爱迪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将于 2015

年底完成项目建设，2016 年达到生产负荷的 70%、2017 年达到生产负荷的 90%、2018

年及以后生产满负荷运行并持续经营。但由于公司近期发现：该煤焦油加氢制备清洁

燃料油技术落后的迹象已经日益明显；近期国际油价一直处于低位，炼油行业整体不

景气，由于该项目的最终产成品为燃料油和沥青，油价的下跌严重影响了该项目的前

景；同时，公司曾试图通过定向增发、融资租赁、银行贷款等渠道解决项目建设资金

问题，但均未成功。故公司经通盘考量后，决定终止新疆爱迪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煤

焦油加氢制备清洁燃料油工程的建设。 

由于公司煤焦油加氢制备清洁燃料油工程项目已终止，该专利技术在目前油价低

迷的背景下先进性、经济性劣势明显，难以转让，且公司未来也无法通过生产经营产

生收益，故评估值为零。 

 

九、 评估程序实施过程及情况 

本公司接受资产评估委托后，选派资产评估人员，组成评估项目小组，于 2015 年

11 月 5 日开始评估前期准备工作，2015 年 11 月 8 日正式进驻企业，开始评估工作，

2015 年 11 月 15 日完成现场工作，2015 年 11 月 28 日出具评估报告，具体过程如下： 

(一)明确评估业务基本事项 

承接评估业务时，通过与委托方沟通、查阅资料或初步调查等方式，明确委托方

和产权持有者、评估报告使用者等相关当事方、评估目的、评估对象基本情况和评估

范围、价值类型、评估基准日、评估假设和限制条件等评估业务基本事项。 

(二)签订业务约定书 

根据评估业务具体情况，综合分析专业胜任能力和独立性，评价项目风险，确定

承接评估业务后，与委托方签订业务约定书。 

(三)编制资产评估计划 

根据所承接的具体资产评估项目情况，重点考虑资产评估目的、资产评估对象状

况，资产评估业务风险、资产评估项目的规模和复杂程度，资产评估人员的专业胜任

能力、经验及专业后编制合理的资产评估计划，并根据执行资产评估业务过程中的具

体情况及时修改、补充资产评估计划。 

(四)现场调查 

根据评估业务的具体情况对评估对象进行必要的勘查，包括各类部分资产进行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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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的现场勘查，了解资产的使用状况及性能。  

(五)收集资产评估资料 

通过与委托方、产权持有者沟通并指导其对评估对象进行清查等方式，对评估对

象资料进行了解，同时主动收集与资产评估业务有关的评估对象资料及其他资产评估

资料，采取必要措施确信资料来源的可靠性，根据评估项目的进展情况及时补充收集

所需要的评估资料。 

(六)评定估算 

对所收集的资产评估资料进行充分分析，在此基础上恰当选择资产评估方法并根

据业务需要及时补充收集相关信息，根据评估基本原理和规范要求恰当运用评估方法

进行评估形成初步评估结论，对信息资料、参数数量、质量和选取的合理性等进行综

合分析形成资产评估结论，资产评估机构进行必要的内部复核工作。 

(七)编制和提交资产评估报告 

在执行必要的资产评估程序、形成资产评估结论后，按规范编制资产评估报告，

与委托方等进行必要的沟通，听取委托方、产权持有者等对资产评估结论的反馈意见

并引导委托方、产权持有者等合理理解资产评估结论，以恰当的方式提交给委托方。 

 

十、 评估假设 

1. 新疆爱迪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在 2015 年 10 月 31 日后持续经营，煤焦油加氢

制备清洁燃料油项目终止； 

2. 新疆爱迪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完全是遵守有关的法律和法规合法经营的； 

3. 新疆爱迪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提供的财务报表和其他各项基础资料均真实可

靠； 

4. 新疆爱迪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遵循的国家和地方现行法律、法规、政策和经济

环境无重大改变； 

5. 现行的信贷、利率、汇率及市场行情无重大变化； 

6. 无其他人力不可抗拒及不可预见因素造成的重大不利影响； 

7. 新疆爱迪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提供的声明书中的内容可靠。 

上述假设条件为本次评估结论成立的前提，当期后的实际情况与本次假设条件产生

较大差异时，将导致本次评估结果不成立。 

 

十一、 评估结论 

本公司评估人员对纳入评估范围的全部资产进行了必要的勘察核实，对企业经营、

财务、规划等方面进行了必要的尽职调查，对委托方和产权持有者提供的法律性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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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记录等相关资料进行了核实、查证、估算、分析和调整等必要的评估程序，所得

出的评估结论如下： 

在新疆爱迪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煤焦油加氢制备清洁燃料油项目终止前提下，评

估后的总资产价值 3,629.43 万元，减值 7,620.48 万元，减值率 67.74%。评估结论具体

情况见资产评估结果汇总表及评估明细表。 

产权持有者：新疆爱迪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增减值 增值率 

1 固定资产 20.27   -20.27  -100.00% 

2 在建工程 7,611.54  3,629.43  -3,982.12  -52.32% 

3 无形资产 3,618.09    -3,618.09  -100.00% 

 

资产总计 11,249.90  3,629.43  -7,620.48  -67.74% 

(小数点后保留两位小数) 

 

十二、 特别事项说明 

以下为在评估过程中已发现可能影响评估结论但非评估人员执业水平和能力所能

评定估算的有关事项： 

（1）本次评估是在公司出具的声明基础上按照煤焦油加氢制备清洁燃料油项目终

止的前提下进行的； 

（2）本次评估中，所申报的固定资产 2 项（账面金额 20.27 万元），经现场清查

未见实物，评估值为零； 

（3）本次评估中，所申报的在建工程–土建工程一批，由于产权持有者内部管理

人员变动较大，项目管理较差，账面记录内容与实物对应关系不清晰，也未提供相关

建设工程方面的详细资料，故评估时只能根据现场勘察所见实际资产数量及状态进行

价值估算； 

（4）本次评估中，所申报的在建工程–设备安装工程 8 项，其中 5 项（账面金额

1428.99 万元）查无实物，评估值为零；另有 1 项为半成品储罐（账面金额 260.36 万

元）报废，按残值进行评估；其余 2 项为从江阴建禾钢品有限公司购买的 32 只储罐、

2 套锅炉，目前实物存放于宁夏银川市，本次评估时未考虑相关运杂费、安装费等；  

（5）本次评估结果仅是委估资产在项目终止的前提下的价值，同时也不考虑资产

相关的负债或可能涉及诉讼事项的影响。 

 

十三、 评估报告使用限制 

1．评估报告只能用于评估报告载明的评估目的和用途； 

2．评估报告只能由评估报告载明的评估报告使用者使用； 

3．未征得出具评估报告的评估机构同意，评估报告的内容不得被摘抄、引用或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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露于公开媒体，法律、法规规定以及相关当事方另有约定的除外； 

4．本评估结论成立的基础为评估基准日的市场价格标准，按现行规定评估报告的

有效期为壹年(从评估基准日算起，自 2015 年 10 月 31 日至 2016 年 10 月 30 日)。若

日后资产数量发生变化或市场价格标准发生变化时，应按本评估报告中的程序及方法

进行相应调整甚至重新评估，请报告使用者关注本评估报告的适用性。 

 

十四、 评估报告日 

本评估报告日为 2015 年 11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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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中天资产评估事务所有限公司 

                                                   中国  江苏 

                                        二〇一五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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